
 

 

2020 年 12 月 24 日 ข่าวเผยแพร่ทางเ ว็บไซต์  

盤銀暫停泰南甲米分行營業 

盤谷銀行（BBL）董事執行副總裁他威臘‧立他披隆（芮欽霖）博士表

示，銀行接獲泰南甲米府甲米分行報告，該分行一名員工於本月 23 日夜接到

醫院通知，證實其感染新冠肺炎（COVID-19）。為此，銀行遵照公共衛生部

疫病管控廳的執行守則，立即實施防範病毒傳播的各項防疫抗疫措施。具體

如下：  

1、 暫停甲米分行的營業，自 12 月 24 日起，為期三日。銀行根據甲米

府疫病管控委員會的公告，將對甲米分行辦公場地進行全面消毒，清潔。 

2、 要求與上述被感染員工接近或工作聯係密切的員工遵照公共衛生部

規定的時限，立即在居所進行自我隔離 (Self-Quarantine at Home)。 

3、 於本月 14 日至 22 日期間接受上述員工服務的銀行客戶，銀行已分

別通知，請客戶自行決定前往醫院進行檢查或是在居所自行隔離 14 日。 

經查詢症狀、相關資訊及行程，該員工認為可能被丈夫傳染。該員工的

丈夫於本月 11 日至 12 日參與在甲米府蘭達島（Koh Lanta）上舉行的重型機車

活動，該員工與丈夫接觸時間為本月 13 日，於甲米府居所。此後，該員工照

常工作，直至出現症狀，才與丈夫前往醫院檢查，並於本月 23 日 23：00 時接

獲通知，確認感染新冠肺炎。現二者均在醫院接受治療，病情未有進一步         

惡化。 

銀行本著對客戶、員工及地區民衆的身體健康的關心和重視，一貫嚴格

遵守公共衛生部關於防疫抗疫的準則，尤其在向客戶提供服務時，保持社交

距離，設立防護擋板，要求員工和客戶均須戴上口罩。盤谷銀行時刻遵循

「家庭良伴，事業良友」的經營理念，與全體泰國民衆齊心協力，共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難關。 


